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淄行审发〔2023〕1 号

淄博市行政审批服务局关于推进“园区事、园
区办”服务园区企业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

淄行审发〔2023〕1 号

各区县行政审批服务局，高新区、经济开发区、文昌湖区行政审

批服务局：

根据省政府《关于塑强“爱山东”政务服务品牌全面推进政

务服务体系建设的实施意见》和市委《2023 年十二个提效争先

重点工作项目落实工作方案》关于推动“园区事、园区办”和

“推广园区帮办服务和网格化服务模式”部署要求，为更好地服

务我市“四强”产业和“四新经济”企业，加快实现“园区事、

园区办”（所称园区，是指我市范围内归各区县管理的各类产业

园区等，以下简称“园区”），制定本指导意见。

一、总体要求及工作目标

以服务企业发展为宗旨，着力解决园区企业办事遇到的跨层

级、跨区域以及受理难、环节多、时间长等问题，以优化企业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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批和人才服务为重点，以实体化建设企业全生命周期服务中心为

目标，打造园区一站式企业服务平台，建立健全政务服务进园区

工作机制，实现“涉企服务集中办”“线上线下帮代办”“园区

事项园区办”，打通为园区企业服务的“最后一公里”。

二、园区企业服务中心建设

根据园区企业对政务服务工作的实际需求，由各区县（高新

区）行政审批服务局（政务服务管理办公室）牵头，会同园区管

理机构或镇（街道）政府，建立园区企业服务中心(站)，着力为

企业提供全流程、全链条服务，达到基本设施配套、服务人员固

定、基本功能健全、帮办办代办全程等基本要求。

（一）建立园区企业服务中心（站点）。依托镇（街道）便

民中心、园区管理机构、物业服务机构等，集中整合政务服务资

源，在便于园区企业办事的区域，建设企业服务中心(站)。要突

出“园区事、园区办”服务理念，完善硬件设施和功能区布局，

设置“综合受理”窗口，配备必要的办公设备，满足提供集成式

贴身服务要求。

（二）推进政务服务网向园区延伸。开放政务服务外网及部

门自建系统的访问端口给园区，确保实现下沉园区的事项“一网

通办”。畅通网上办、掌上办、智慧办等“不见面审批”渠道，

鼓励配置综合性自助服务终端等自助办理设备，实现信息共享、

业务协同，为园区企业线上办理各种业务提供便利。

（三）配齐配强园区企业服务人员。由园区管理机构或镇（街

道）政府择优选配，建立一流的企业服务队伍。可以由镇（街道）

便民服务中心选配专门人员，也可以采取“园区配备专人+镇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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选派（网格员、物业人员等）”方式，充实企业服务人员；鼓励

推行市场化运作，由园区运营机构第三方购买服务方式充实服务

人员；同时统筹组织各审批部门服务前移，向企业服务中心选派

人员或轮流值班。不定期开展业务培训，不断提高政务服务能力

和水平。

（四）推进审批事项下沉园区办理。采取服务前移的方式，

充分授权企业服务中心（站），确保需区县审批的事项能够在园

区直接办理。结合指导目录（见附件），将园区企业及其职工办

理的高频政务服务事项，全部下沉纳入企业服务中心集中办理,

形成“园区事、园区办”事项清单。桓台县马桥镇和临淄区金山

镇已建立的审批服务机构要进一步深化改革，在服务园区企业中

切实发挥示范引领作用。

（五）实行全生命周期“一件事”集成办。建立企业全生命

周期服务档案，实现“一企一档”。分类编制公布事项实施清单，

建立“市级-区县-园区”三级联动服务机制。立足于企业全生命

周期服务，着眼企业开办、企业准营、投资建设、税务办理以及

社保、医保、公积金等高频事项，编制具有园区特色的“一件事”

办理服务指南，为企业提供主题式、套餐式集成服务，打造“一

件事一次办”园区版。

（六）多元赋能提供帮办代办服务。统筹组织选配业务精湛、

服务优良的人员，组建专业化“帮办代办”队伍，建立市、区县、

园区三级协同、分工负责帮办代办服务体系。推行“一窗办、自

助办、网上办、帮代办、上门办”等服务，打造“区级中心+园

区站点”“智能网办+线下快办”“实体窗口+自助终端”等线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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线下融合全方位服务架构。建立区县部门主动进园区服务机制，

提供业务咨询、政策宣贯、联合办理、项目协调服务，变企业上

门办审批为政府主动送服务。

三、有关要求

（一）强化责任落实。市行政审批服务局负责全市推进园区

政务服务的组织、指导与协调工作；有关市直部门做好协调配合

工作；各区县（高新区）行政审批服务局要高标定位选择 2-3 个

产业园区，实行“一园一策”，制定具体实施方案，确保 7 月底

前全面完成试点工作。区县行政审批服务局要会同园区管理机

构，做好资金预算保障，确保人财物到位。

（二）加强工作协调。各区县（高新区）要建立完善区县审

批部门、镇（街道）政府、园区管理机构之间协调联动机制，建

立以区县分管领导为召集人的区县“园区事、园区办”联席会议

制度，畅通沟通协商渠道，及时解决改革推进中的问题和困难。

（三）务求工作实效。市行政审批服务局将“园区事园区办”

工作纳入 2023 年市对区县评估，通过实地查看、企业调查等方

式，开展督促检查、跟踪评估工作。各级要通过各种渠道进行广

泛宣传，提升“园区事、园区办”的企业知晓度，接受办事企业

监督，推动工作落地落实。

淄博市行政审批服务局

2023 年 6 月 1 日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
淄博市行政审批服务局办公室 2023 年 6 月 1 号印发


